2015屏東舞夏舞蹈節系列活動－群童亂舞大賽

一、計畫目的：

        期待的暑假終於來臨，一起來狂歡吧!不限形式的自由舞蹈大賽，讓學童們好好紓解壓力、活動筋骨，點燃心中對舞蹈的熱情、激盪無限創意能量，快樂邁向下一學年!

二、指導單位：文化部    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    承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文化處

三、活動時間：104/8/1(六)上午9:30~12:00
四、活動地點：屏東縣藝術館 

五、辦理方式：

（一）獎項：

A組(活潑可愛組)、B組(健康動感組)各

冠軍棒棒獎1名，獎金新台幣5,000元(含稅)、獎狀乙紙。

亞軍跳跳獎1名，獎金新台幣3,000元(含稅)、獎狀乙紙。

季軍萌萌獎1名，獎金新台幣2,000元(含稅)、獎狀乙紙。

前10名為快樂動動獎，獎狀乙紙。
（二）比賽方式：
1. 分組方式為「活潑可愛組」及「健康動感組」，「活潑可愛組」為幼兒園、國小一至二年級學童，「健康動感組」為國小三至六年級學童。
2. 舞蹈形式不限，演出時間3-5分鐘，進退換場時間原則3分鐘，請務必掌控表演及進退場時間，以免影響下一場次之進行。演出時間每逾時30秒鐘，扣總平均分數1分，不足3分鐘者反推計算亦同，未滿30秒鐘者，以30秒鐘計算。
3. 比賽順序由比賽當天參賽者報到抽籤決定，由本府邀聘舞蹈專家委員協助評審，採序位法（由總評分轉序位法），依各項評分加總後轉換為序位，序位總和最低者為第一順位優勝團隊，序位總和次低者為第二順位優勝團隊，依此類推。
4. 評分項目及標準：
	評分項目
	配分標準

	創意舞技
	40 ％

	活力台風
	30 ％

	百變造型
	30 ％


5. 分數相同時，評分項目「創意舞技」得分高者為勝，評比順序依序為「創意舞技」→「活力台風」→「百變造型」。
6. 評審結果將於當日宣佈勝選成績，並於現場進行頒獎。

六、報名資格：幼兒園至國小六年級學童，幼兒園、國小一至二年級學童請報名「活潑可愛組」，國小三至六年級學童請報名「健康動感組」，參賽組成以1~10人為限，每人限報一隊；2人以上之隊伍，請自選一位領隊(需於報名表載明姓名與聯絡方式)。
七、報名方式：
(1) 免報名費

(2) 至屏東縣政府文化處網站下載簡章，或親至屏東縣政府文化處1F服務台、屏東藝術館索取紙本簡章，詳填報名表與同意書(如附件)一併送達文化處表演藝術科(辦公地點：屏東縣藝術館3樓；郵寄地址：屏東市大連路69號，郵戳為憑)，或e-mail：a001641@oa.pthg.gov.tw或傳真08-7342604，並註明「參加群童亂舞PK賽」。
八、各參賽單位均應切實遵守下列各項規定：

（一）報到及抽簽： 8/1(六)比賽當日辦理報到時一併抽籤演出順序，如未報到抽籤，視同棄權。請參賽人員上午8:30至報到區辦理報到。並聽候現場工作人員指示至預備區準備出賽。
（二）參賽人員依抽籤順序進行比賽，若經唱名3次未出場比賽者，以棄權論。

（三）各隊伍應遵守比賽場地人員指揮，比賽場地之燈光及播音設備由主辦單位準備，但所需
      服裝、道具及音樂均應自備，所使用之音樂請自行取得授權。

（四）大會僅備CD錄放音響設備一套供參賽者運用，但CD之內容由參賽單位自備，至遲並應在7/27(一)前，送交主辦單位負責播放之工作人員以代為播放試音，未依規定送達以致比賽時未能達到音效時，由參賽人員自負責任。
（五）報名單上各項資料應據實詳細填寫，一經演出賽程公告後，不得要求任何增減或變更。

（六）同一團體及個人，不得代表兩個以上團體參加比賽，違者取消參賽資格。
（七）易致危險之道具及物品不得攜帶進場，否則大會工作人員得強制令其離場，有造成損害
      情事者，應由該參賽單位負責賠償。
（八）參賽單位應自行清掃比賽場地，使其回復原貌，以利下一隊伍進行比賽。

（九）參賽單位對排定之賽程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變更。
（十）應服從大會評判，如有意見或抗議，應由領隊人員以書面向大會提出，抗議事項以比
      賽規則、秩序及參賽人員資格為限，並須於各項比賽成績公布後1小時內提出，逾時不
      予受理。
（十一）參加比賽所需之音樂選曲，應依著作權法慎重選擇，參賽者須自行取得音樂使用權，
      大會得要求提出證明。
（十二）大會為辦理比賽實況存證及推廣舞蹈欣賞教學之需，有權進行實況錄影存檔：凡報名
      參賽即視同無條件授權大會拍攝、製作各項比賽實況，作為發生爭議時之重要佐證參考
      資料。

（十三） 參賽作品如採用他人之舞蹈創作作品為參賽舞目，應註明原創者姓名。
（十四）大會為保障編舞人及參賽單位之權益，參觀人員請勿私自錄影，以免侵犯編舞人之著作權及干擾表演者演出；參賽單位之比賽實況DVD光碟，由大會於現場統一錄製。惟大會得於團隊報到時受理團隊申請准予攝影證，每團限申請一證，攝影對象僅限於受託之參賽團隊，該團賽後應立即歸還服務處。比賽進行中不得在場內使用手機、錄影、錄音及拍照等事項，若有上述事項經大會工作人員勸說不聽者，大會工作人員得請其出場。
（十五）參賽各工作人員，一律給予公（差）假登記，大會不另發給請假證明，或到場參賽證明。
九、附件：活動報名表、比賽人員名單、參賽同意書
 ※本活動內容以正式計畫簽准後公告為準，本府並得視實際情形酌調部分活動內
   容，如有未盡事宜者，得隨時由承辦單位補充之。
附件一  
	2015屏東群童亂舞大賽報名表

	報名組別
	□活潑可愛組(幼兒園、國小一至二年級)    □健康動感組(國小三至六年級)

	隊伍名稱
	
	比賽人數
	          人(1~10人為限)

	領隊姓名
	
	手    機
	

	緊急連絡人姓名
	
	連絡電話
	
	手    機
	

	連絡地址
	

	E-mail
	

	舞碼名稱： 

舞碼簡述： 

	演出時間(3－5分鐘)：

	場地設備使用調查：【請勾選 (】

	□音響    □噴煙機   □收音麥克風        支   □MINI麥克風        支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

※演出所需之音樂CD（光碟）至遲請於7/27前(一)送交藝術館技術人員。

	附註
	1. 比賽抽籤：8/1(六)比賽當日辦理報到時一併抽籤，如未報到抽籤，視同棄權。
2. 比賽歌曲請於7/27(一)前繳交並試播，如因延遲遞交或文字說明不清等所衍生之比賽演出問題，概由參賽者自行負責。
3. 參賽舞碼及音樂應合法取得授權，如有涉及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等情事，造成本府與所屬人員發生損害時，均由參賽人員負損害賠償之責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參賽隊伍領隊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
2015屏東群童亂舞大賽比賽人員名單

參賽隊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序
	姓名
	性別
	出生年月日
	身分證字號
	聯絡電話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

※注意事項：

1. 參賽人員不得隨意更換，如需更換請告知承辦單位。

2. 參賽人員因未滿18歲，皆須簽屬家長同意書，如未繳交者不得參賽。

3. 比賽順序由比賽當天參賽者報到抽籤決定。

4. 本活動內容以正式計畫簽准後公告為準，本府並得視實際情形酌調部分活動內容，如有未盡事宜者，得隨時由承辦單位補充之。 
本報名表資料請正楷填寫，並以電子檔寄送a001641@oa.pthg.gov.tw電子信箱或傳真至08-7342604。聯絡人：文化處表演藝術科 謝小姐，連絡電話：08-7340659

附件二                參賽同意書
家長(姓名)               關係         ，同意(參賽者姓名)_______________參賽者身分證號碼:              參加『2015屏東群童亂舞大賽□活潑可愛組(幼兒園、國小一至二年級)□健康動感組(國小三至六年級) (請勾選參賽項目)』本人已詳細閱讀過本活動之競賽規程，且同意並保證遵守本府於競賽規程中所約定之事項，保證本人之子女身心健康及參賽安全，競賽中若發生任何意外事件，本人及家屬願意承擔比賽期間所發生之個人意外風險責任。
    此致

      屏東縣政府
監護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身分證字號:

電話號碼：

戶籍地址: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104   年     月       日
